海丰县海城镇坑尾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bookmark: _Toc152045513][bookmark: _Toc179632529][bookmark: _Toc144974481][bookmark: _Toc246996902][bookmark: _Toc152042289][bookmark: _Toc246996159][bookmark: _Toc328584934][bookmark: _Toc247085673]本招标项目海丰县海城镇坑尾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由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以海发改投审[2022]63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丰县海城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为除申请上级补助外，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解决，招标代理机构为广东科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施工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规模及招标范围：（1）大坝加固项目，上游原于干砌石灌砂整平后浇筑砼护坡；新设大坝上游侧防护栏，坝顶路面结构硬化完善；下游坡整平后铺设草皮、新设贴坡排水体；改造防汛公路1.27km；（2）溢洪道加固项目，新建左侧进口段翼墙；拆除重建泄槽段；新建挑流消能；（3）涵管加固项目，对输水高涵沿管轴线两侧进行充填灌浆；对输水低涵进行封堵及沿管轴线两侧进行充填灌浆；新建1座输水涵管。(具体施工内容以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及招标人书面通知为准)。 
2.2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4421507.56元。
2.3建设地点：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
2.4计划工期：360日历天。
2.5标段划分：本次招标项目划分为一个施工合同段。
2.6工程质量要求：符合设计要求和水利部颁布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及广东省水利厅颁布的有关规范、规定合格或以上。
[bookmark: _Toc328584935]3.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144974483][bookmark: _Toc246996161][bookmark: _Toc325978796][bookmark: _Toc152042291][bookmark: _Toc179632531][bookmark: _Toc247085675][bookmark: _Toc328584936][bookmark: _Toc246996904][bookmark: _Toc152045515]3.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按国家法律经营。
3.2投标人具备有效期内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级别资质，并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投标人的人员要求：
（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2）投标人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和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
（3）投标人拟派专职安全员须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和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岗位证书；
（4）企业主要负责人须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类）；
（5）拟投入本项目的其他人员：
①测量工程师：具有测量工程专业中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证书；
②水利水电机械工程师；具有水利水电机械专业中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证书；
③水土保持工程师：具有水土保持专业中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证书；
④造价工程师：具有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水利工程造价师资格证书；
⑤施工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等至少各1人：具有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合格证书；
⑥质量安全员：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质量评定人员岗位证、C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水利工程类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证书；
⑦安全工程师：具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中级（或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书。
（6）以上（指3.3第（1）至（5）点）所要求人员必须一人一岗，不得兼任，人员专业（或岗位）需在水利水电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相对应。提供以上人员在投标人缴交的近三个月社保缴费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投标登记的人员应与投标时一致；
（7）本项目不接受有在建、已中标未开工或人员处于锁定状态项目的建造师作为项目负责人。投标人如存在以上情形，招标人将取消其投标、中标资格，并将有关情况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全部由该投标人承担（提供声明函）。
3.4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提供网页截图）。
3.5投标人已在广东省水利厅已办理信用管理信息录入登记（提供网页截图）； 
3.6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至今无发生诉讼及仲裁、无安全质量责任事故、无不良记录（提供声明函）；
3.7提供2019年至2021年的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和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且企业财务经营状况良好，财产没有出现被接管、冻结或破产状态；
3.8投标人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信息库办理投标企业信息登记（提供网页截图）；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须为投标人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信息库在册人员（提供网页截图），未办理企业信息及人员信息登记的投标登记申请将不予受理。 
3.9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4.投标登记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的企业，请于2022年    月     日至2022年    月    日，每日上午 9 时 30 分至 11 时 00 分,下午 14 时 00 分至 16 时 00 分（具体时间及地点安排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建设工程”栏目的“项目查询（日常安排、答疑纪要）”），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委托人（被授权委托人须为拟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窗口办理投标登记。
4.2投标登记资料：
（1）《投标登记申请表》一式两份，表格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服务指南”栏目下载，单独提供无须装订；
（2）按本公告附件一《投标申请人登记资料一览表》和附件二《投标申请公函》格式要求制作并装订的投标登记资料一式两份。
4.3符合要求的投标申请人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及资料费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号）（具体时间及地点安排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建设工程”栏目的“项目查询（日常安排、答疑纪要）”）。
5.2 开标时间：2022年    月     日     时    分。
5.3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室（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5.4 投标文件须由投标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否则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丰县海城镇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科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人：许小姐
电话：0660-6693168                   电话：  020-38816007     
地址：汕尾市海丰县广富路与新华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93号703
路交叉口西100米               



























附件一：
[bookmark: _Toc30163][bookmark: _Toc31596][bookmark: _Toc20460][bookmark: _Toc30854][bookmark: _Toc23725][bookmark: _Toc2697][bookmark: _Toc3811]投标申请人登记资料一览表
项目名称：                                   投标人申请人：                         (盖章)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签名:

	序号
	资料清单内容
	提交资
料要求
	内页码
	备注

	1
	投标申请公函(详见附件二)
	原件
	
	

	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
	原件
	
	若投标人代表为法定代表人的，则不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

	3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委托人有效身份证的复印件
	原件
	
	

	4
	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复印件
	原件核查
	
	

	5
	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原件核查
	
	

	6
	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职称证复印件
	原件核查
	
	

	7
	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职称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
	原件核查
	
	

	8
	专职安全员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岗位证书复印件
	原件核查
	
	

	9
	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
	原件核查
	
	

	10
	测量工程师、水利水电机械工程师、水土保持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施工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质量安全员、安全工程师等人员有效证书复印件
	原件核查
	
	

	11
	以上所有人员在投标人缴交的近三个月社保缴费证明复印件
	原件核查
	
	

	12
	本项目不接受有在建、已中标未开工或人员处于锁定状态项目的建造师作为项目负责人。投标人如存在以上情形，招标人将取消其投标、中标资格，并将有关情况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全部由该投标人承担（提供声明函）。
	原件
	
	

	13
	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提供网页截图）
	网页截图
	
	

	14
	投标人已在广东省水利厅已办理信用管理信息录入登记（提供网页截图）
	网页截图
	
	

	15
	投标人自2019年1月1日至今无发生诉讼及仲裁、无安全质量责任事故、无不良记录（提供声明函）
	原件
	
	

	16
	提供2019年至2021年的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和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
	原件核查
	
	

	17
	投标人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信息库办理投标企业信息登记（提供网页截图）；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须为投标人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信息库在册人员（提供网页截图）
	网页截图
	
	

	18
	其他资料（如有）
	
	
	

	19
	投标申请人登记资料一览表
	 
	
	

	说明： 
1、以上复印件若现场能够提供电子化证信息打印件加盖公章视为原件。其它资料须提供原件核查后退回。
2、上述人员身份证（除办理投标登记人员外）无须核对原件。 
3、不按要求提交资料或提交资料不全，或没提交原件核对或核对不一致的，或不符合招标公告要求的，招标人不予接受。
4、上述资料每页均须加盖公章。



注:
1、本表一式三份，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各持一份。投标人应在本表盖其公章。
2、第 1～18 项按顺序胶装成册，第 19 项单独提交。
3、本表中有修改情况，须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和投标人代表共同签署。
4、上述资料未按要求提供或不齐全的，招标人不接受其购买招标文件。
5、本表须打印在A4纸，表格填写不足可自行扩展。
附件二：
投标申请公函

致招标人：                             
按照资格条件的要求，我们递交有关资料文件，以便贵单位审查我们参加标项目名称：                      投标资格。
此申请是（投标申请人名称） 以（投标申请人代表姓名）为全权代表身份递交的。
我们保证所有提交的资料是真实可靠的，并为提交的资料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标申请人名称：（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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